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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印发《福建省松林改造 
提升技术要点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市、县（区）林业主管部门，局有关处室局站、直属单

位，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： 

为保护森林生态安全，调整林分树种结构，提高森林质量，

有效遏制松材线虫病扩散蔓延的趋势，根据《福建省林业有害生

物防治条例》等相关规定，我局研究制定了《福建省松林改造提

升技术要点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福建省林业局 

2021年 10月 15日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福建省林业局文件 
 闽林〔2021〕5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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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松林改造提升技术要点（试行） 

 

根据《福建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条例》等相关规定，为有效

伐除松材线虫病寄主树种，调整优化林分树种结构，着力构建健

康稳定优质高效的森林生态系统，确保松林改造提升和松材线虫

病疫情防控取得预期成效，特制定本技术要点。 

一、技术类型与相关措施 

（一）择（间）伐抚育改造提升 

1.适用对象 

松类树种占 2成以上的林分。 

2.采伐要求 

（1）择（间）伐抚育改造提升可结合森林抚育间伐措施同步

进行，国家公园、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等自然保护地只能采

伐松树。 

（2）伐后保留木不少于 30株/亩（含胸径 5厘米以上的阔叶

树等乔木树种），且均匀分布，不造成大的“天窗”，伐后郁闭度

≥0.3。 

（3）伐后保留木平均胸径不低于伐前平均胸径。 

（4）林分中马尾松等松类树种占 4成以下的，应对其松树全

部采伐。 

（5）天然林采伐蓄积量不超过小班总蓄积量的 4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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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禁止采伐乡土阔叶树（采伐松树过程中被压断及开设必

要的生产便道、集材道等因素除外）。 

3.提升要求 

（1）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林地清理和整地方式，选择优良苗木

补植套种，优先选用一、二年生容器苗，营造多树种复层混交林；

也可采取人工促进天然更新、封山育林等近自然经营方式。 

（2）对稀疏松林可采用点播乡土阔叶树种子（如千年桐）等

方式，辅以人工措施促进阔叶树生长，培育针阔混交林。 

4.注意事项 

在实施过程中，若发现该小班已感染松材线虫病疫情或有不

明原因枯死松树的，必须伐除该小班及毗邻区域内所有松树，并

按规定进行林地清理。 

（二）带状采伐（含小块状采伐）改造提升 

1.适用对象 

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开展带状采伐（小块状采伐）改

造提升： 

（1）马尾松等松类树种占 7成以上的林分（除一、二级保护

的生态公益林外）。 

（2）营造木荷防火林带的。 

2.采伐要求 

（1）采伐带宽度不大于 20 米，马尾松等松林平均树高大于

20 米的，采伐带宽度可按平均树高来确定，保留带宽度应不小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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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伐带宽度。 

（2）对年龄相近的连片松林，可按片设置采伐带，采伐带面

积控制在 40%～49%（天然林控制在 30%～39%）。 

（3）可适当间伐保留带内松树，伐后郁闭度不低于 0.5；按

照“砍两头、留中间”的方法，伐后松树平均胸径不低于伐前平

均胸径，不造成大的“天窗”。 

（4）三级生态公益林（天然起源生态公益林除外）中属于更

新采伐范畴的，可采取小块状采伐，可在 3 公顷（45 亩）限制面

积内集中连片采伐，其中属于同一林权所有者且同一小班面积不

大于 5公顷（75亩）的可按小班面积采伐。 

（5）严禁采伐珍贵树种，禁止采伐阔叶树（采伐松树过程中

被压断及开设必要的生产便道、集材道等因素除外）。 

（6）鼓励沿山脊线、山脚线开展带状采伐，营造生物防火林

带。 

（7）不进行小班区划，保持小班的属性不变。 

3.提升要求 

（1）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林地清理和整地方式。 

（2）选择速生、珍贵、适应性强的树种造林，提倡营造混交

林和木荷防火林带。 

（3）改造提升完成面积以实施小班总面积计算。 

4.注意事项 

松材线虫病疫点乡镇原则上不采用带状采伐改造提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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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皆伐改造提升 

1.适用对象 

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开展皆伐改造提升： 

（1）松材线虫病（含高度疑似）发生小班的松林。 

（2）经设区市林业主管部门或县级人民政府批复的防控方案

中因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确需采伐的松林。 

（3）松树为优势树种的成过熟人工商品林。 

（4）郁闭度在 0.3～0.5 之间，以松树为优势树种的中幼和

近熟人工用材林，经评审备案后，可按低产林进行改造。 

（5）重要保护地（如国家公园、世界遗产地等）和具特殊保

护价值林分（如马尾松种质基因库、典型地带性马尾松天然群落

等）外围以松树为优势树种的人工商品林。 

2.采伐要求 

（1）对符合《福建省森林采伐管理办法》（闽林〔2020〕5号）

第十九条规定的情形，可不受树种、林种、起源、年龄、坡度、

采伐方式、采伐强度、伐后林分郁闭度的限制。 

（2）严禁采伐珍贵树种，天然林、生态公益林中的阔叶树应

予以保留（采伐松树过程中被压断、开集材道等因素除外）。 

（3）属皆伐改造提升适用对象（3）中的其他人工用材树种，

可一并采伐。 

（4）属皆伐改造提升适用对象（3）（4）情形的，集中连片

采伐面积不超过 300 亩，且对局部陡坡地段应保留原生植被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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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防止出现崩岗、滑坡、泥石流等地质灾害。 

3.提升要求 

（1）对人工起源，且属皆伐改造提升适用对象（1）（2）情

形的小班可采用炼山整地，其他情形可根据实际情况，确定林地

清理和整地方式。 

（2）选择速生、珍贵、适应性强的树种造林，提倡营造混交

林。 

4.注意事项 

皆伐改造提升优先安排在发生松材线虫病（含高度疑似）的

小班及其毗邻小班实施。 

二、相关管理措施 

（一）年度实施方案编制 

1.以县为单位编制落实到具体小班（地块）的实施方案，省

属国有林场以设区市林场管理部门为单位编制实施方案（省直属

场单独编制）。 

2.县级（省属国有林场以设区市为单位）下一年度的《松林

改造提升实施方案》应在前一年度的 8 月下旬前完成专家评审，

报市级林业主管部门（省直属场报省国有林场发展中心）审核，

并汇总报省林业局备案。 

3.科学安排年度任务，应本着“先重后轻、先急后缓”的原

则，侧重控制松材线虫病疫情增量，消减疫情存量，并结合重点

区位生态保护和生物防火林带建设的需要，统筹安排年度任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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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采伐管理 

1.采伐时间节点 

（1）松材线虫病疫点乡镇及分布有不明原因枯死松树的小班

只限于媒介昆虫松墨天牛非羽化期（一般每年 10月至翌年 3月，

各地应视松墨天牛羽化期而定）内开展采伐，并按规定做好山场

清理、枝桠除害处理和疫木除害处理。 

（2）非松材线虫病疫区县及疫区县非疫点乡镇且未出现不明

原因枯死松树的小班可全年采伐，采伐迹地无需开展山场清理和

枝桠除害处理。 

2.伐区调查设计 

简化伐区调查设计，可采用样圆或样带等方法开展。 

3.采伐证办理 

（1）凡纳入经设区市林业主管部门审核认定的县级年度《松

林改造提升实施方案》的，按本技术要点规定执行。 

（2）对纳入《松林改造提升实施方案》的生态公益林（基干

林）的采伐，一并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批。 

（3）若资源档案（或实施方案）中，松树占比与实际不符的，

以伐区调查设计为准办理采伐证。 

（4）对确实无法或难以及时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书的情形，可

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商自然资源部门作出规定。 

（5）为节省招投标等前期工作时间，可提前办理采伐证，但

应注明允许采伐起止时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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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采伐限额使用 

（1）统筹安排和优先使用所在编限单位年森林采伐限额。 

（2）统筹使用编限单位采伐限额后，采伐限额仍不足的，可

以按规定向省林业局申请使用省级不可预见性采伐限额。 

5.注意事项 

（1）防止“搭车”采伐，严禁借松林改造提升之名，将天然

林、生态公益林改种茶、果、竹。 

（2）采伐一级保护生态公益林的，需按规定经过专家论证。 

（三）集材道、运材道开设 

1.鼓励利用现有旧路（便道）或林中林缘空地开设集材道。 

2.直接为松林改造提升服务的，且路基宽度不大于 5.5米（国

家标准出台后按其规定执行）的集材道、运材道的开设涉及纳入

生态保护红线方案的，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后，可

按照内部用地办理审批手续，仍纳入林地管理（生态红线管控意

见出台后按其规定执行）。 

（四）疫木管理 

1.运输 

松疫木原则上应就地就近进行除害处理，疫区县内疫木凭《检

疫处理通知单》运至指定除害处理场所实施除害处理。疫点乡镇

疫木运出山场需喷红漆标志，疫点乡镇的疫木运输不得运往非疫

点乡镇进行除害处理，且不得途经非疫点乡镇。疫木经除害处理

合格后，方可凭《植物检疫证书》在本省内跨县运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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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除害处理场所 

除害处理场所需采取封闭式管理，应有规范的疫木除害处理

和管理流程，必须建立松木调入和除害处理产品调出台账；场所

外需设置公示牌，标明除害处理方式、质量要求、处理期限、处

理进度、监管单位、举报电话等，严禁未经除害处理合格的疫木

及除害处理剩余物转运出场。来自疫点和非疫点乡镇的松木必须

分开堆放，疫点乡镇的松木必须在天牛羽化期来临前全部处理完

毕。 

3.除害处理方式 

粉碎（削片）、旋切、烧毁等除害处理。 

4.监管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松木管理制度，告知

采伐申请单位（个人）和疫木除害处理场所有关除害处理要求及

法律责任，加强山场清理、松木和枝桠除害过程的监督，防止疫

情扩散或疫木流失。禁止非疫区县木材加工企业收购、加工来自

疫区县的松木。 

（五）检查验收 

1.自查验收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林业主管部门（省属国有林场以设区市为单

位）应结合年度植树造林和森林经营自查验收办法，开展松林改

造提升自查验收，落实各技术类型合格面积，填写自查验收一览

表、统计表，编写自查验收报告，上报设区市林业主管部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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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设区市汇总上报 

各设区市林业主管部门对各县（市、区）上报的县级自查验

收结果材料进行审核、汇总，形成统计表，连同县级自查材料，

一并报省林业局。 

3.成效评估 

省林业局组织技术力量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年度松林改造

提升成效评估，评估方案另行制定。 

三、其他 

（一）本技术要点内容如与《福建省松林改造提升行动方案》

（闽林文〔2020〕116号）技术措施有冲突的，以本技术要点为准。 

（二）本技术要点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为 2年。 

 

 



 

 



 

 

 

福建省林业局办公室 2021年 10月 15日印发 

 


